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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




事项类别：行政许可
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修建水库审批
一.事项名称: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修建水库审批
二.申报范围: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修建水库
三.申请条件:
1、符合流域综合规划和区域规划；
2、应坚持兴利与除害相结合，兼顾上下游、左右岸和有关地区之间的利益，充分发挥水资源的综合效益，并服从防洪的总体安排；
3、有相应设计资质的设计单位编制规划设计。
四.申请材料:
1、申请书（纸质，原件3份 ）；
2、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批复文件（纸质，复印件1份 ）；
3、工程设计报告、图纸（纸质，原件3份 ）；
4、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（纸质，原件5份 ）；
5、影响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合法的权益的，应当提交有关协调意见书或承诺书（纸质，复印件1份 ）。
备注：申报材料需加盖申请单位公章。
五.依据:
  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
六.审批流程:受理→审查→审核→决定
七.法定许可时限:20个工作日
八.承诺许可期限:即办 
九.结果证书: 批复意见
十.取证方式:窗口自取或邮寄
十一.收费标准:不收费
十二.联系方式：
[bookmark: _GoBack]电话：0632-508172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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